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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
 
香　港　兔　友　協　會

棄 養 同 意 書

香港兔友協會（Hong Kong Rabbit Society）（下稱「本會」），乃屬香港認可的慈善團體，為能延續保護動物的工作，本會對於一切的捐助均表示萬二分謝意。申請者必須填妥個人資料並細閱以下條款及簽署此同意書。
	申 請 人 資 料


﹝以下資料將會保密，並只作核實用途﹞

姓名
：
(中/英) 

電話：

住址
：



	動 物 資 料


	動物名稱：　

年齡：　

品種：　

顏　　色：　

性別：　□　男
□　女
□　已絕育
□　未絕育



	動物名稱：　

年齡：　

品種：　

顏　　色：　

性別：　□　男
□　女
□　已絕育
□　未絕育



	動物名稱：　

年齡：　

品種：　

顏　　色：　

性別：　□　男
□　女
□　已絕育
□　未絕育



糧食牌子：

份量：
湯匙
乾草牌子：

棄養原因：

備　　註：

	獸 醫 資 料 ﹝如適用，請填寫此部份﹞


獸醫診所名稱
：


獸醫名稱：

獸醫診所地址
：


電　　話：

過往病歷
：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

下一頁

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
	棄 養 須 知 及 同 意 事 項


1. 申請人必須是飼主及擁有該兔子的擁有權，如你委託其他人代表你向本會要求棄養，請攜同由飼主簽署的一份委託書交予本會，經本會核實後，申請才被接納，否則本會將拒絕此申請。

2. 申請人或委託人必須向本會提供真實姓名、有效的聯絡電話及住址、兔子資料包括：兔子名稱、品種、顏色、性別、年齡、棄養原因、特性等。

3. 請確定你的兔子身體健康情況良好及體格健全，沒有任何疾病、不需接受長期治療，如本會發現兔子有健康毛病，本會將保留或拒絕此申請。

4. 本會會在眾多有意領養申請中選出較適合的領養者，本會有最後決定權決定所有的領養申請。

5. 當你或你的委託人與本會安排兔子交收事宜時，本會會要求你或你的委託人當面簽妥所有文件包括棄養同意書。

6. 申請人或委託人必須向本會詳述有關兔子的飲食及生活習慣、喜惡、行為問題、病歷等，兔子的日用品如糧食、籠子、水樽、食物碗等，亦可一併交予本會以便兔子能盡快適應新環境。

7. 當申請人或委託人簽妥所有文件包括棄養同意書後，本會將擁有全權負責領養安排之權利。
8. 棄養之兔子在獲得領養後，本會有權對新主人的資料予以保密。

9. 由於本會的宿位有限，本會會先聯絡申請人初步了解兔子的情況後，再按情況而決定接收日期，如當時本會的宿位已額滿而不能即時接收兔子的話，兔協會通知申請人需要輪侯的時間和確實接收日期，一般輪侯的時間約需三至六星期。
10. 由於本會的經費及人力資料有限，由2008年3月1日起，如棄養的兔子年齡達6歲或以上，本會會向兔子主人收取港幣$500作為棄養費。
11. 本會有權拒絕任何棄養之申請，若棄養條款有所更改，請參閱本會網站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
	重 要 事 項


假若你不能接納上述條款，便不應捨棄你的動物。在表格內附加任何特別要求將不會被考慮。若你需要其他的建議或意見，請於辦工時間內與本會職員聯絡。
本人 
 (申請人姓名) (1) 已細閱、明白及同意「棄養須知及同意事項」之內容，並於簽署本同意書之日期起，尊重以上棄養條款之細則，將兔子的擁有權完全交托香港兔友協會作領養的安排；(2) 本人已細閱及完全了解香港兔友協會在處理捨棄動物時的工作程序。本人同意及接受香港兔友協會的決定為最後判斷。本人現將所有有關此動物之權利與責任移交香港兔友協會。

*適用／不適用*

本人 
 (申請人姓名)願意繳付港幣500元作棄養費﹝請參考棄養須知及同意事項第九條﹞。
簽署：_________

身份証號碼：

日期：

HKRS証人：

	本會填寫部份

	本會職員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已核實申請人出示之資料。 　□　已收棄養費HK$500。
簽署：

日期：






